
 

第 1 頁 共 3 頁 

裝 

訂 

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案號：11000002）       

金管訴字第 11001918952 號 

訴願人：○○○君 

地址：○○○○○○○○○○○○○ 

送達通訊處：○○○○○○○○○○○○○○○○○  

 

上列訴願人因陳情事件，不服本會證券期貨局109年7月24日

證期(期)字第1090141622號函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下稱櫃買中心）109年10月26日證櫃輔字第10906004202號

書函，提起訴願，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復按

「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

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

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

許」，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57號判決可資參照。又

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

訴願者，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二、 緣訴願人○○○君因與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益期

貨）外幣保證金下單系統爭議事項，於109年7月15日（本會

證券期貨局收文日）以書面向本會證券期貨局陳情群益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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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系統109年3月9日未執行其預掛之美元兌加幣停利單等

爭議事項，經該局109年7月24日證期(期)字第1090141622號

函請櫃買中心就訴願人所陳事項查明逕復訴願人，櫃買中心

109年10月26日證櫃輔字第10906004202號書函回復訴願人查

核結果，其所陳群益期貨外幣保證金下單系統疑義等相關作

業，業經該中心查核完竣，尚未發現該公司有重大異常情

事。訴願人因不服前開本會證券期貨局109年7月24日函及櫃

買中心109年10月26日書函，並要求重啟調查新事證及撤銷

櫃買中心109年10月26日證櫃輔字第10906004202號書函所述

尚未發現該公司有重大異常情事之說明，請求重為決定，爰

提起訴願。 

三、 查本案訴願人所不服之前揭本會證券期貨局109年7月24日

函，係該局函請櫃買中心查明逕復之函文，性質核屬單純陳

情案件處理情形之事實敘述，對訴願人權益尚無影響，非對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自非訴願法第1條所

稱之行政處分。是故，訴願人不服所提起之訴願，核其性質

應屬非得依法提起訴願之事件。 

四、 次查，櫃買中心為財團法人並非行政機關，又其協助查明訴

願人與群益期貨所生外幣保證金下單系統疑義之民事爭議，

非屬委託行使公權力之關係，亦非行政行為。是故，訴願人

請求撤銷櫃買中心109年10月26日書函所述尚未發現該公司

有重大異常情事之說明，並重為決定，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

之事項。訴願人所提起之本件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均於法

不合，應不受理。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邱淑貞 

                                      委員  吳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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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杜怡靜(請假) 

                                      委員  林三欽 

                                      委員  洪秀芬 

                                      委員  曾宛如 

                                      委員  蔡昌憲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4 月 1 3 日 

 

                                      主 任 委 員 黃  天  牧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